
扬建组 E⒛”〕3号

关于报送⒛”年度扬州市建设工程高级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

各县 (市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各有关单位:∶

根据 ⒛22年度市建设工程职称评审工作安排,拟于 10

月召开扬州市建设工程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会议。为了做

好本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申报范围

(一 )在我市各单位从事建设工程专业技术工作,符合

职称评定相应标准要求的专业学历、技术资历和专业技术水

平等条件的人员,均可按规定的程序申报相应层级的职称。
(二 )公务员 (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 )、 离退休人员不得申报评审或考核认定职称。

二、申报评审条件

(一 )资格条件执行 《江苏省建设工程专业技术资格条

件 (试行 )》 (苏职称 E2021〕 5号 )相 关规定。

(二 )根据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调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职责机构编制的通知要求,城 乡规划职责划入自然资源部 ,

自⒛22年起,城 乡规划专业职称评审工作由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负贵。

(三 )根据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调整 〈江苏省
专业技术类职业资格和职称对应目录〉的通知》 (苏人社发
E2019)183号 )文件精神,取得 《目录》所列职业资格考

试合格证书的专业技术人才,其职业资格可对应相应系列和
层级职称。申报人员可自愿申报评审同级或高一级职称,其
资历可按职业资格证书批准日期起算,申 报评审条件按现行
资格条件执行。

(四 )高技能人才申报职称评审应符合国家和省规定的
贯通领域职称系列 (专业)评价基本标准条件,按照 《省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
人才职业发展贯通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9l苏人社发(2021〕

132号 )规定执行。

(五 )根据《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苏人社发 〔⒛16)356号 )文件精
神,职称计算机和外语不再作为申报必各条件。

三、申报组织

(一 )申报方式。2u2年度扬州市建设工程系列高级专
业技术资格评审采取网上申报方式,不再提交纸质材料,只
需提供在线打印的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 (以 下简称
申报表 )3份及 《江苏省申报建设专业高级 (正高级 )ェ程



师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 (以 下简称简介表 )1份。各有关
单位要积极做好申报的宣传发动、资格初审等工作。

(二 )申报平台。网上申报通过 《江苏省建设工程专业
技术资格电子化评审平台》进行。申报人员 (含申报正高级
工程师),需要在申报系统上如实填写各项申报信息,并按
规定将有关申报材料原件报送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接受
现场审核 (原件现场审核后退回)。

(三 )网上申报时间。7月 1日 -7月 26日
补钔艮) 。

(四 )现场审核及材料报送时间。7月 15日 至 8月 3日
(双休日除外 )为 材料现场审核及报送时间,逾期不予受理。
请各单位在报送评审材料时将 《申报表》及 《简介表》一并
报送,并携带申报者身份证进行身份确认。联系电话:

8732571o、 8732OO19。 地点:扬州市文昌中路 1号运河城市
广场 5号楼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o1室。

四、申报程序

(一 )信 .息填报。登录
“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

”

(http哟 sszmc刈 stjiangsu。gov。cn),点击首页“
网上办事

”
栏

目“
个人服务类

”
模块,选择

“江苏省建设工程专业技术资格
电子化评审平台

”,注册后方可进行信
`急填报;或登录“江苏

建设人才网
”(http仰rjsch。 gov。cn),进入 “

职称评审
”
栏

目,注册后方可进行信息填报。
(二 )《 申报表》及 《简介表》打印。申报信

`惑提交后 ,

经市主管部门网上审核通过后,即 可在线打印。

(逾期不得



(三 )现场材料审核。网上申报完成后,在规定的时间
内将申报材料原件送市住建局接受现场审核,现场审核通过
后即可缴费。

五、申报材料内容及要求
(一 ) 《申报表》。一式3份 ,通过申报系统下载后 ,

用 A3纸双面打印,对折后用骑马订方式装订,并在单位公
示后加盖单位 (人事或职称部门)印章。

(二 )任现职以来工作J总 结。一般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 个人基本情况及工作经历 ;

2、 任现职以来的工作情况、技术学术水平、工作能力;

3、 主要工作业绩及奖励情况;

4、 参加过何种再教育 (培训、进修、学习)及 目前的
学识水平;

5、 论文、论著、项目报告等发表或撰写情况;

6、 申报理由。对照
“
资格条件

”
要求自我评价,说明符

合资格条件中所对应的条款。

(三 )项 目业绩材料。根据项目业绩类别,按以下要求
准备:

1、 工程设计项目。一般应提交项目合同、人员备案表、
图纸、图签,以及反映项目规模大小及个人所起作用等有关
证明材料。

2、 工程施工项目。一般应提交项目的中标通知、合同、
人员各案表、竣工验收表及项目建设过程中能反映本人参与
全过程施工管理的主要时间节点的有关证明材料(如施工组



织实施方案、会议纪要,分部验收等 )。

3、 科研课题。一般应提交课题立项申请表、科技项目
合同、鉴定或验收证书、应用转化等有关证明材料。

4、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一般应提交专利证书、
专利转让合同、专利实施单位取得经济效益的证明及税务证
明等材料。

(四 )论文、论著。一般应提交包含封面、目录、前言、
有关编审人员的说明、出版刊号,文章全文或参与编写主要
章节的有关材料。专项研究报告、技术分析报告或实例材料。
需本人所在单位出具相关证明或书面推荐函(重 点阐述项目
情况及个人所起作用等),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

(五 )学历、资历。学历证书、学位证书、专业技术资
格证书、聘书等需原件扫描上传。

(六 )继续教育。《继续教育证书》或参加继续教育的
有效证明材料需原件扫描上传。要求提供近 5年继续教育证
明,且平均每年参加继续教育不少于⒇ 学时,学时可累计
计算。

(七 )年度考核表。须上传任现职以来考核情况表扫描
件。

注:现场审核材料原件请按以上要求准备。

六、收费标准及收费方式

今年职称评审费采取网上缴费形式,材料现场审核通过
后即可缴费,每人收取评审费 5oo元。申报人员登录“

扬州
市建设培训在线学习平台

”(https∶ //bm.y犭 p.org。cn/+/Login),



完成注册后登录进入系统点击“
职称 申报

’P_“ 我要报
名
”~“选择报名人员”

栏中点击新增人员,完善申报人员信
息。本次缴费的发票为增值税电子发票,审核结束后,系 统
将自动开具发票并发送至邮箱,请在确认缴费前,务必填写
正确的职称申报人员本人信

`患
、开票信J惑及邮箱,发票一经

开出,无法更换。(正 高级申报人员现场原件审核通过后交
现金,统一转账省厅,发票评审后网站下载。 )

七、注意事项

(一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职称办 《关于做
好⒛22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苏职称办 E2陇 2〕 29
号)文件精神,申 报职称的资历 (任职年限)截止时间为
⒛21年 12月 31日 。业绩成果、论文、学历 (学位 )证书
等,截止时间为⒛22年 3月 31日 。

(二 )报送材料由各设县、区、市住建设局、市各有关
单位职称办或人事部门统一办理。 《申报表》“组织意见”

栏中,无主管部门的单位按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办理,申报人
请到单位所在县、区、市人社部门职称办审核盖章后报送。

(三 )个人申报材料须经所在单位,或人事代理机构核
实,并将《简介表》在本单位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 ,

在 《简介表》相应栏填写公示情况并加盖所在单位公章。市
建设工程职称办将在《江苏省建设工程专业技术资格电子化
评审平台》上对个人申报相关材料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四 )上年度申报评审未通过者,其工作业绩、业务水
平没有明显改善的,原则上今年不得重复申报。



(六 )对伪造学历、资历,伪造申报材料,剽窃他人成
果等弄虚作假者,将予以通报并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延迟申报
处理,相关行为将作为失信行为予以记录和惩戒。


